彰化縣政府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10年長期照顧計畫－交通接送服務

ㄧ、目的：

結合民間資源，藉由交通接送滿足重度失能者到醫院就醫、復健等其它需求。
二、服務對象：

設籍並實際居住於本縣，經長期照顧服務個案評估量表評估為重度失能者，

包含：

  （一）65歲以上老人。

  （二）55歲以上山地原住民。

  （三）50歲以上之身心障礙者。

三、服務內容：

    由合約交通接送機構至重度失能者的家中接送就醫。

四、補助標準：
	失能程度
	一般戶
	中低收入
	低收入

	重度失能
	補助額度：

補助就醫或使用長期照顧服務之交通接送車資，每月最高補助8趟，每趟以190元計。


	補助額度：

補助就醫或使用長期照顧服務之交通接送車資，每月最高補助8趟，每趟以190元計。


	補助額度：

補助就醫或使用長期照顧服務之交通接送車資，每月最高補助8趟，每趟以190元計。

	未滿12公里
	分攤比率：

政府補助70％（105元）

民眾自付30％（45元）
	分攤比率：

政府補助90％（135元）

民眾自付10％（15元）
	分攤比率：

全額補助150元

	超過12公里
	分攤比率：

政府補助70％（133元）

民眾自付30％（57元）
	分攤比率：

政府補助90％（171元）

民眾自付10％（19元）
	全額補助190元


五、應備文件：
  （一）申請書（逕向長照中心、衛生所、鄉鎮市公所、社會處、長照中心合

        約服務單位索取）。

  （二）身份及戶籍證明文件。

  （三）身心障礙手冊影本（如無則免附）。

  （四）其它必要之相關文件。

六、受理窗口：

   彰化縣政府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七、申請流程：
檢附申請書、身分證及戶籍證明文件、其他必要之相關文件等辦理申請。

八、派案原則:

    中心依個案居住地提供合約服務機構之名單，供個案可選擇交通接送服務。

九、注意事項：

 （一）每6個月應接受照顧管理專員重新複評1次，並依複評結果適時調整補 

       助。

 （二）每年度若福利身分變更者，應依變更後之身分調整補助時數及標準。

 （三）本項服務如遇中央政策或地方財政變動，得視情況調整補助標準。

十、彰化縣政府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地址：彰化市旭光路166號4樓

   電話：（04）7278503   傳真：（04）7266569

彰化縣政府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交通接送機構

	單位名稱
	地址
	聯絡方式
	備註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台中仁愛之家附設彰化縣私立慈惠老人養護中心
	彰化市中正里中民街100號
	Tel：04-7276668

Fax：04-7226668
	彰化區(彰化市、花壇鄉、芬園鄉、秀水鄉)

	財團法人老五老基金會
	彰化縣鹿港鎮忠孝路403號3樓
	Tel：04-7841455

Fax：04-7841453
	鹿和區(鹿港鎮、和美鎮、福興鄉、伸港鄉、線西鄉)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希望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彰化縣大村鄉大村村田洋橫巷2之7號
	Tel：04-8536868

Fax：04-8524595
	員林區(員林鎮、大村鄉、埔心鄉、秀水鄉、花壇鄉)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珍瑩老人養護中心
	彰化縣社頭鄉仁和村山腳路二段726巷23號
	Tel：04-8721297

Fax：04-8723693
	田中區(北斗鎮、溪州鄉、埤頭鄉、永靖鄉、田尾鄉、社頭鄉、田中鎮、二水鄉)

	台灣租車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新湖山路196號3樓
	Tel：02-27965665

Fax：02-27965663
	二林區(埔鹽鄉、溪湖鎮、二林鎮、芳苑鄉、大城鄉、竹塘鄉)
0938267668(曾興昌)


